
實習轉職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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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職條件

學生實習應遵守實習單位
之規定，若發現違反實習
機構規定、工作環境不良
、違反勞基法、遭遇職場
霸凌…等情況，應立即與輔
導老師聯繫協調。

若仍未能改善，得由輔導
老師協助轉職申請。

轉職注意事項

1. 未獲轉職核可者，不可中途離職，
違反規定者，除實習時數不予計
算外，並以校規懲處。

2. 轉職以㇐次為原則。

3. 需填寫「轉職申請表」由原單位
主管、實習輔導老師和系主任簽
章。通過轉職核可者，須取得原
實習單位「實習時數證明書」(附
表15)，方可合併計算累計實習
時數。

4. 112年度轉職申請截止日於112
年12月15日止（請至系辦向涂敏
怡老師申請，分機：5723）。



轉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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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事先與轉導老師及公司主管晤談
2. 「學生校外實習轉換機構申請表」(附表10)
3. 原單位主管與家⾧同意簽章
4. 辧理離職手續，請原雇主「開立時數證明」

(公司章) (附表14)，方可合併計算實習時數。

1. 輔導老師及系主任簽名蓋章
2. 將申請相關文件交給轉職業務老師
3. 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
4. 媒合轉職

 繳交「家⾧通知書」、「實習同意切結書」、
原單位「時數證明」、「實習機構考評表」，
轉職後單位「報到表」、「個別實習計畫」，
始視為完成轉職程序

轉職前

轉職中

轉職完成



附表10
學生校外實習
轉換實習機構
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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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4
校外實習證明書



附表12
校外實習
考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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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評分項目

如公司請學生帶回，請檢查
是否簽章與蓋機構戳章


